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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奋剂入刑后的司法实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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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研究以兴奋剂“入刑”后的司法实践为研究对象。首先，基于国内目录提出兴奋剂概念的司法转化路径，并对比违规

处罚流程，指出“入刑”后执行更为高效。其次，探讨司法实践中的两大挑战：走私行为的罪名划分分歧与证据调查难度大。

最后，就“入刑”后的司法保护路径提出相应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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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judicial practice of doping after its "criminalization". Firstly, based on the domestic catalog, a 

judicial transformation path for the concept of doping is proposed, and the punishment process for violations is compared, pointing out 

that the execution is more efficient after being punished. Secondly, explore the two major challenges in judicial practice: the divergent 

classification of charges for smuggling activities and the difficulty of evidence investigation. Finally, corresponding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for the judicial protection path after "impris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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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我国《刑法修正案》正式将涉兴奋剂违法行为纳

入刑事制裁范围，兴奋剂治理进入了新阶段。但是，兴奋

剂入刑”在司法实践中仍面临概念界定、罪名划分与证据

认定等多重挑战。本研究以此为研究背景，遵循“概念界

定-问题剖析-路径构建”的研究思路展开。明确以国内《兴

奋剂目录》为司法认定的法定依据，并对比分析入刑前后

的违规处置流程差异。进而重点探讨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挑

战与问题。此次研究的意义在于，通过系统梳理“入刑”

后的司法实践挑战与治理路径，为统一法律适用标准、完

善证据链等证据提供理论参考，以助力实现精准、高效的

兴奋剂司法治理。 

1 兴奋剂概念的司法界定及违法与违规司法实

践流程对比 

1.1 兴奋剂概念司法界定 

所谓兴奋剂，是指世界反兴奋剂组织规定的。出于非

治疗目的或非正常剂量摄入运动员体内的禁用药物的统

称。[1]但是在刑法中，兴奋剂并没有一个专门的定义，而

是完全由国内法规《兴奋剂目录》来界定其范围的。在“妨

害兴奋剂管理罪”的司法实践中，由于“兴奋剂”本身缺

乏明确的刑法定义，具体行为的定性常成为争议焦点。以

全国首例杨某、刘某案为例，被告人所采用的“血液回输”

方法，其性质在司法审判中难以直接根据刑法条文判定。

最终，法院必须依据《兴奋剂目录》这一行政规范，并依

赖反兴奋剂中心出具的专门认定意见，才将其确认为“使

用兴奋剂”。综上，兴奋剂入刑后没有明确兴奋剂概念的

司法界定，造成了不确定被告行为要件要素是否符合犯罪

构成。 

笔者认为，在界定刑法中的“兴奋剂”概念时，应坚

持以国内《兴奋剂目录》为唯一法定依据的司法转化路径，

而非直接援引或平行适用国际标准。现在，大部分学者认

为应当兼采国际、国内标准，将两者同时作为认定的规范

依据。可却忽略了《刑法》的“稳定性”。首先，国际条

例每年动态更新变化频繁范围具有不确定性，与其性质不

符。其次，国际条例无法直接作为刑事证据使用，只有经

过国内法转化的目录才能成为有效的定罪依据，这耗费了

大量的时间成本与人力资源。 

因此，当前刑法依赖《兴奋剂目录》的路径是正确的，

应该在此框架下通过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目录中的法律属

性，界定毒品与药品的性质，解决实践中存在的模糊地带。 

1.2 兴奋剂违规处罚流程及入刑后违规司法处罚流

程对比 

当前国内反兴奋剂形势严峻，滥用兴奋剂事件持续发

生且有增长态势，故意服用兴奋剂问题突出，误服兴奋剂

的风险较高，青少年体育、社会体育、职业体育、高校体

育不断被兴奋剂侵蚀。[2]兴奋剂从单纯的体育纪律问题演

变为可能涉及刑事、行政责任的复杂社会法律问题。 

兴奋剂违规的处罚流程较为复杂。首先，由中心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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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嫌兴奋剂违规的通知。根据《反兴奋剂管理办法》第二

十条规定，我国反兴奋剂的调查和检查主要由中心负责。

中心是处罚的实质主体，直属体育局的单位，并且具有指

控权，而相关处罚单位因与运动员有利益勾连，容易出现

护短行为，作为形式主体出现，具有处罚权。这样行使权

利更能保证处罚的公平公正。中心在收到运动员呈阳性的

检测表后，发出涉嫌兴奋剂违规的通知。通知包含检测相

关信息、违规具体情形等。 

其次，在确定运动员使用兴奋剂后由处罚委员会发出

指控。根据《反兴奋剂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处罚委员

会先核对检测样本，同时核查样本采集、运输、检测环节

的合规性。证据确凿后起草指控文书，文书中包含运动员

个人信息、规则条款及指控事由等内容。 

再次，听证委员会作出处罚意见。根据《反兴奋剂管

理办法》第四条，《反兴奋剂规则》第七十六条至第八十

四条，听证委员会在听证会议前做好准备，明确时间地点、

递交材料。在听证会议中出示证据，全程记录。在听证会

议后专家组独立合议并作出处罚意见。 

最后，对处罚进行审核，并作出实施。如果中心审核

后，认为处罚意见 

在事实不清、证据不够、用错规则等问题，有权要求

处罚单位重新处理意见，新意见仍需交给处罚委员会再次

审核。并且根据《反兴奋剂规则》第八十条规则，处罚单

位因自身原因逾期处理、拒绝重新进行处理、不按照处罚

委员会要求进行处理的，中心有权直接让处罚委员会作出

处罚。 

兴奋剂入刑后的违规司法处罚主要围绕《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法》展开，流程贴合刑事诉讼程序。首先，兴奋剂

案件立案。公安机关结合国务院体育主管部门或反兴奋剂

中心出示的证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等

相关规定进行立案侦查。在我国首例兴奋剂案件中，反兴

奋剂研究中心先对涉案物质进行检验，国家体育总局再做

出兴奋剂认定，为立案提供证据。 

其次，公安机关根据《关于审理走私、非法经营、非

法使用兴奋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第八条，

结合国务院体育主管部门出具具体的意见。并且依法认定

意见可作为证据使用。 

再者，进行审查起诉与审判量刑。侦查后公安机关移

送检察院审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五十

五条，审查并核对证据合法、完整后进行开庭。对兴奋剂

经营商、运动员作出处罚。 

最后，执行判决。 

综上所述，将二者进行比对，流程的差异主要在于体

育自治原则与国家司法主权的划分。在违规处罚领域中，

中心和处罚单位权力划分仍不明确，两者之间有违规衔接

上的冲突。兴奋剂入刑后，处罚流程更加清晰且涉及的公

安机关、法院、检察院等主体权力明确。办案时提升效率，

对社会有深远影响。但在这种情况下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与

挑战。 

2 兴奋剂入刑后司法实践挑战 

2.1 兴奋剂走私罪名划分问题 

国家体育总局与最高人民法院合作，于 2019 年 11

月 18 日公布了《关于审理走私非法经营非法使用兴奋剂

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了走私兴奋剂行

为构成的罪名。[3]根据最高法《关于审理走私、非法经营、

非法使用兴奋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

下简称《解释》），司法人员需要根据兴奋剂的“刑法属性”

来选择罪名。[4]这就导致了涉案的兴奋剂归属于毒品、药

品、还是禁止进出口的货物、限制买卖的物品、还是有害

食品原料问题有待商榷。 

首先，当兴奋剂认定为毒品时，会造成走私毒品罪。

部分兴奋剂被列入国家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这类兴

奋剂具有毒品和兴奋剂的双重属性。它们具有成瘾性，对

人体有危害性，一旦行为人实施了走私这类兴奋剂的行为，

就符合走私毒品罪的构成要件。 

其次，当兴奋剂被认定为药品时，可能会造成非法经

营罪。许多兴奋剂本身属于受《药品管理法》规制的处方

药。处方药具有特定的管理要求，必须凭借医师处方才能

销售和使用。如果行为人无证走私销售这类药品，就可能

触犯相关法律规定的妨非法经营罪。此外，若行为人在生

产，销售兴奋剂药品过程中，存在生产，销售假药或者劣

药的行为，还可能构成妨害药品管理罪。假药和劣药会对

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法律对此类行为予以严厉打击。 

最后，当兴奋剂被认定为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物品时，

可能会造成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物品罪。判断兴

奋剂是否属于禁止进出口，需要结合行政法规进行综合认

定。不同国家对于兴奋剂的进出口管理存在一定的差异，

我国某些兴奋剂可能因为其具有潜在的滥用风险，对人体

健康危害较大被列入禁止进出口的目录。需要说明的是，

并不是所有兴奋剂目录所列物质均属于国家禁止进出口

物品。[5]一旦行为人走私被认定为禁止进出口的兴奋剂就

可能构成此罪名。 

综上所述，兴奋剂在不同认定属性下，会涉及不同的

刑事法律责任和罪名。准确认定兴奋剂的属性是正确适用

法律的前提和基础。在兴奋剂入刑后的司法实践中，需要

综合考虑兴奋剂的成分、用途、管理规定等多方面因素。

准确判断兴奋剂的性质，从而对相关犯罪进行准确的打击。

但随着兴奋剂目录中更新的频率较快，兴奋剂走私罪名划

分还呈现一定问题。 

2.2 兴奋剂证据调查难度大 

美国自行车运动员弗洛伊德·兰迪斯是 2006 年环法

自行车赛的冠军，但是在随后的反兴奋剂检测中，他被查



体能科学 
JOURNAL OF STRENGTH AND CONDITIONING SCIENCE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Viser Technology Pte. Ltd.                                                                 135 

出体内含有超标的睾丸素而被认为是服用了兴奋剂，于是

美国反兴奋剂委员会决定给予其 2 年的禁赛处罚。而兰迪

斯对此处罚决定不服，接连申诉，但都被驳回。社会各界

都对其颇有微词，而兰迪斯更是向美国加州联邦法院提起

了要求撤销 CAS 裁决的诉讼，最终 USADA 迫于舆论压

力 与兰迪斯达成了和解协议，虽然和解细节未向社会公

布，但可以推测是对兰迪斯有利的。[6]近年来，美国在关

于兴奋剂调查方面，证据开示滥用的情况严重，给被请求

开示方造成了很大的负担。而在大陆法系，一直以来就对

证据调查有比较严格的限制，虽然近年来随着诉讼观念的

变化，已经渐渐发展为一方当事人有向对方当事人提供证

据的一般义务[7]，但也只有在可证实性的基础上才可以进

行证据的审查，就出现了面对兴奋剂取证难度大的问题。 

从另一方面来看，我国禁毒侦察手段有所长进，但这

些侦查手段可否适用于妨害兴奋剂管理罪还有待商榷。兴

奋剂犯罪调查证据的特殊性使得现有侦查手段面临一定

的挑战。禁毒部门的毒品检测主要依赖公安技术实验室，

而兴奋剂检测通常由国家反兴奋剂中心负责，双方的标准、

流程存在差异。禁毒部门并没有完全掌握相应的兴奋剂检

测标准，导致其侦查过程中可能缺乏充分的技术支持。[8]

并且实物证据少，兴奋剂新陈代谢较快，体内残留时间短，

实物查获较难。 

3 兴奋剂入刑后司法实践保护路径 

3.1 兴奋剂走私罪名划分问题治理路径 

关于解决走私毒品罪问题研究。第一，要完善法律法

规，对兴奋剂目录所列物质进行区分，详细标注出兴奋剂

属于毒品的部分。使公民明晰走私毒品犯罪的处罚措施，

提高法律的威慑力，确保走私毒品犯罪分子受到应有的法

律制裁。第二，加大对边境地区的巡逻力度，严格查验出

入境人员的物品，防止兴奋剂毒品流入境内，在重点边境

地段设置检查站，对过往车辆和人员进行严格检查，不放

过任何可疑线索。第三，加强国与国之间的合作，与其他

国家地区共同打击跨国兴奋剂毒品犯罪。学习国际条例，

坚守本国的立场。第四，针对体育生、运动员开展宣传教

育，通过多种渠道，提高公民对兴奋剂毒品危害的认识，

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和抵制兴奋剂毒品的能力。形成全社会

共同抵制兴奋剂毒品的良好氛围。 

关于解决非法经营罪问题研究。第一，在法律层面进

一步明确兴奋剂作为药品时的法律属性和管理要求，细化

非法经营兴奋剂药品的构成要件和处罚标准，减少法律适

用上的模糊地带。针对兴奋剂药品的特殊性制定专门的法

规或规章，对兴奋剂药品的生产、销售、进出口等环节进

行全面规范。明确各环节的许可条件和监管要求。第二，

出台司法解释，为司法实践提供明确指引，并通过发布典

型案例统一司法判决尺度。面对犯罪，严格按照《兴奋剂

刑事司法解释》第二条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第三，要明确监管职责，了解药品监管、市场监管、体育

等部门在兴奋剂药品监管中的职责分工，避免出现监管空

白，要形成监管合力。 

关于解决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物品罪问题研

究。第一，要学习了解《兴奋剂目录》中的条例，明确限

制进出口的货物物品。第二，可以建立海关、体育部门、

药监部门的联络体系。共享涉及兴奋剂进出口的可疑企业、

商品等信息库。各部门之间相互协作，提升办案效率。 

3.2 兴奋剂证据调查难度大治理路径 

当前我国兴奋剂违规调查面临证据发现难的现实困

境。传统模式要求必须在掌握初步实质证据后方能启动正

式调查，这在面对日益隐蔽化、网络化的兴奋剂交易和使

用行为时，往往导致案件线索中断、查处滞后。为提升反

兴奋剂工作的主动性和威慑力，有必要对调查启动机制进

行优化。笔者认为，可批判性借鉴美国诉讼中“证据开示”

制度的合理内核，即强化调查前期基于合理怀疑的线索收

集与核实能力，构建新型调查模式。这是强调在现行法律

框架内，对《反兴奋剂管理办法》及《反兴奋剂规则》赋

予的调查权进行更充分的运用。当获取涉嫌违规的线索或

“合理怀疑”时，即应有权依法启动初步的核实程序，例

如约谈相关人员、要求辅助性说明、调取非核心的行程与

通讯记录等。但需要注意的是，进行一系列证据开示时，

要注意节制，比如可以规定每次开示的范围、时间等。如

此，既可打破因证据门槛过高导致的调查僵局，又能有效

防止调查权的滥用，实现反兴奋剂效率与程序公正的有机

统一。 

面对实物证据少的挑战，公安机关可以与体育部门建

立情报共享机制，提前对重点人员和高风险赛事进行筛查、

布控。与此同时，要提升对电子证据、资金流向、物流信

息的取证和分析能力。兴奋剂交易大多依赖网络和电子支

付，这些数字痕迹是比体内留存实物更稳定、更丰富的证据

源。通过网安、经侦等多警种合成作战，完全可以在无实物

查获的情况下，构建起以电子证据为核心的完整证据链。 

4 结语 

本研究对“兴奋剂入刑”后的司法实践进行了初步梳

理，重点剖析了概念界定、流程对比及实践中的具体挑战、

治理方案。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未来的研究仍需深入。

接下来可以着眼于对已生效判例进行实证分析。从更深远

的意义看，对兴奋剂问题的刑事治理研究，不仅关乎体育

公平与运动员健康，更是是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维护

社会核心价值观、参与全球体育治理体系改革的重要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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